
江西乐平市江维高科“9.13”爆炸事故 

 

一、事故简介 

2011 年 9 月 13 日 0:50 分左右，江西江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维公司)有机分厂

醇解工段四楼发生爆炸，当场造成 3 人死亡、3 人受伤，事故造成经济损失共计 230 余万

元。 

二、事故经过 

9 月 13 日 0 点，醇解工段丙班接班后， 由于上一班使用靠南面的混合机 B 已工作 8 小时，

按操作规程必须要切换至靠北而的混合机 A,Ⅲ、Ⅳ列操作工洪某某和见习操作工彭某在四

楼切换混合机后投料，发现混合机 A 停止工作。巡检到四楼的张某 1 见他们二人拿手电在

查看混合机 A，询问得知混合机 A 进料启动后又自动停止工作，见洪、彭二人重启混合机 A

但情况依旧，便将班长蔡某某喊到现场。蔡某某随后将此清况告诉控制室操作员涂某某。涂

某某向分厂调度室调度徐某某报告四楼混合机 A 电流太高，自动跳闸，徐某某说应强煮混

合机 A(正常状况下要煮两小时，强煮为一小时)。涂某某告诉蔡某某混合机 A 暂不能使用。

张某 1 电话告知涂某某现场物料已回流，涂某某就在控制室内断开联锁。张某 1 安排蔡某

某找人对醇解机内反应剩余物料进行清理。0 时 30 分，蔡某某把正在 I、II 列当班的操作工

张某 2,董某某喊到四楼帮忙。张某 2 等人打开醇解机西面的人孔盖，在未对醇解机内甲醇

浓度进行检测的情况下，将剩余物料切割拣出。洪某某、彭某、蔡某某三人站在醇解机盖板

上用铁钩将废料钩出并用铁锯锯掉，张某 1 站在下面帮忙拉料，张某 2 和董某某用手接废

料。0 点 50 分，醇解工段四楼内发生爆炸，当场造成 3 人死亡、3 人受伤。 

三、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①爆炸性混合物的形成 

甲醇和聚醋酸乙烯等原料没有经过充分搅拌和充分反应，甲醇(易燃液体，爆炸极限 6%-

36.5% )在醇解机内(40℃左右)挥发，与由于操作工打开人孔而进入的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

气体。 

②点火源 

为清空醇解机内反应不好的废料，操作工用铁钩将料钩出并用铁锯割开，铁钩、铁锯与醇解

机人孔壁碰撞产生火花，点燃爆炸性混合气体，发生爆炸。 



（2）间接原因 

    ①设备安装存在问题，醇解机与盖板间的螺栓未上齐。 

    ②操作规程不规范、未及时修订。 

    ③安全管理、安全培训不到位。 

    ④属地监管不到位。 

    四、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 

    (1)爆炸性混合物的形成 

甲醇和聚醋酸乙烯等原料没有经过充分搅拌和充分反应，甲醇(易燃液体，爆炸极限 6%-

36.5%)在醇解机内(40℃左右)挥发。由于醇解机北面的尾气阀被过早关闭，导致醇解机内甲

醇蒸汽浓度过高、达到爆炸极限，而操作工对醇解机内甲醇空气混合气体浓度未进行检测，

就打开人孔钩料割料，空气进入后，与甲醇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 

(2)点火源 

点火源有四种可能，分别为:①电气火花，②金属零部件之间摩擦，③静电火花，④碰撞火

花。 

经现场查看和检测，电气设备完好，排除电气火灾的可能。从醇解机和混合机的构造来看，

也不存在金属零部件之问摩擦的可能性。醇解机外壳接地电阻符合有关标准规范，基本排除

了静电火花的可能。 

操作工末对混合机 A 进行检查就投料、启动，因内部未清洗干净导致混合机 A 电流过高而

跳闸，于是决定强煮混合机 A。在混合机 A 强煮时，为清空醇解机内反应不好的废料，操作

工用铁钩将料钩出并用铁锯割开，铁钩铁锯与醇解机人孔壁碰撞产生火花。 

在排除了前 3 种可能后确认:金属之间碰撞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最大。 

2、间接原因 

(1)醇解机螺栓未上齐 

醇解机外壳与盖板用螺栓固定，螺栓间距为 135mm，螺栓共有 400 余个，但实际上大部分

未配齐，仅有少部分螺栓，故发生爆炸时，巨大的能量只分摊到少部分螺栓上，使得螺栓处

压力过大、超出承受值，螺栓被炸飞，盖板被爆炸的冲击波掀起，导致站在盖板上的蔡某等

三人死亡。 

(2)操作规程不规范、未及时修订 

江维公司操作规程为 2003 年版，未按要求进行风险辨识定期评审和修订。 



①在清理废料时，操作规程上只描述用拉钩割刀进行操作，在安全生产要点中虽明确规定“严

禁用铁器敲击有易燃易爆物料的设备与管路”，但未明确应使用何种材质的拉钩割刀。现场

操作工使用铁钩、铁锯等铁制器物进行操作，从而导致火花产生。 

②尾气回收阀关闭过早，致使醇解机内甲醇空气混合气体达到爆炸极限范围。操作规程未明

确在各个操作时，阀门是否关闭、何时关闭。 

③操作规程末明确要求在清理废料前，操作工需对醇解机内混合气体进行检测，致使操作工

未对混合气体进行检测就开始切割、拉钩废料。 

(3)江维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 

①江维公司提供的醇解机岗位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要点”中明确规定:严禁用铁器敲击有易燃

易爆物料的设备与管路。企业末配备不产生火花的工具，属于习惯性违章。 

②醇解工段现场交接班制度不规范。提前十五分钟在岗位上一对一的交接班，且无交接班记

录和设备运行记录。 

③应急救援落实不到位。事故发生后，公司保卫部消防队未穿戴防毒面具等防护装备就进行

喷水救火，应急救援措施不到位。 

(4)江维公司安个培训工作不到位 

新进员末经名核合格就安排上岗作业，员工彭某为 2011 年 7 月进公司参加工作的应届大学

毕业生，未经公司的一级安全教育培训;老员工安全意识不强，定期复训不到位。老操作工

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却未意识到铁器与铁器碰撞产生的火花会引起可燃混合气体爆炸。 

    五、反思与建议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并通过安全

培训，使操作人员掌握正确的操作流程，规范操作流程，确保安全。 

（二）建议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建立设备完整性管理体系，对生产装置中的重点设备进行

管理。 


